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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

《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》 

为推动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》

落实落地，近日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了《规范乡镇（街道）职责权限实施方案》《拓展基层干部

晋升通道实施方案》《提高基层干部待遇实施方案》《促进人才

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》《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实施方案》等五个方

案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市州、县市区委，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

政府，省直机关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湖南日报今天全

文刊发《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》。 

《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》全文如下。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

见》，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，制定如下

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加强基层人才培养 

加大农村定向大学生公费培养力度，每年定向培养师范生 1

万名、医学生 1500 名、农技特岗人员 500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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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乡村教师培养补充体系，乡村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教师

补充分别以地方师范院校专科、本科公费师范生为主，乡村普通

高中教育教师补充以高水平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本科公费师范

生为主。 

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，每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10 万人以

上，每年组织 300 名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或骨干定点培

训。 

持续实施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每年选聘 400 名大

学生到基层工作。 

每年从在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中遴选一批优秀人才，建立

基层后备人才名单，纳入各地年轻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。

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在相关高校采取定向、订单等方式培养储备村

（社区）后备力量，确保每个村（社区）动态储备 2 人以上。 

二、优化编制人事管理 

在基层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建立“人才编制池”，实行动态

调整，允许乡镇事业单位统一设置岗位、统筹使用岗位职数，有

编即补，空编率控制在 5%以内。整合乡镇农技、兽医、农机等农

业站所，设立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，配备相应编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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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、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本土化培养学生、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学生，毕业后按规定

办理入编手续。 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才，可适当降低开考

比例，或不设开考比例划定合格分数线；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连续工作 5 年以上、已经取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的临聘人员可通

过考核考评择优办理入编手续；对取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或

卫生技术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全日制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急需紧

缺人才，可以考核方式招聘。 

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“县管校聘”改革，建立健全县域内

义务教育学校校长、教师交流轮岗制度，推动城镇学校优秀教师、

校长向乡村学校流动。乡村学校教师评定为特级教师和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，须服务 5 年后方可流动。 

县级公立医院中层管理人员晋升职务，须有在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任职或挂职 1 年以上经历。定期从乡镇卫生院院长中选调工

作业绩突出、工作时间较长的，到县级医疗卫生机构、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任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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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农业农村部门、农科所、农业职业中专等涉农单位新进

的农技人员，须到乡镇或农村从事农技服务 2 年以上。定期从乡

镇选调技术过硬、业绩突出、工作时间较长的农技人员到县级机

关事业单位任职。事业单位的农技人员经单位同意到乡村创办企

业的，3 年内保留其工作关系。 

三、创新基层人才评价 

推行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、定向聘任。

在基层卫生、教育、农业林业领域全面实行基层职称制度，定向

评价结果在基层单位适用并兑现相关待遇。对“定评定聘”的基

层高级职称实行比例单列、总量控制，不占各地高级专业技术岗

位比例。 

所有系列（专业）常规评审根据当年申报情况，对基层专业

技术人才实行单独分组、单独评审、单独确定通过率。注重考察

评议其服务基层的年限、效果、累积工作业绩等。 

所有系列（专业）常规评审一律将专业技术人才服务艰苦边

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的业绩作为职称评审的内容，并赋予评价权重。 

部分系列设定服务基层为必备条件，实行“凡晋必下”。城

市中小学教师晋升中、高级职称应有 1 年或累计 2 年以上农村学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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